吉水财购﹝2023﹞12号

关于吉水县路灯照明光源改造采购项目（JXSZXZFCG2023Z10）投诉处理决定
一、项目名称:吉水县路灯照明光源改造采购项目
二、项目编号:【JXSZXZFCG2023Z1】
三、相关当事人

投诉人：江苏盈运照明有限公司
地址：江苏省高邮市送桥镇郭集工业集中区三区310县道与金柳在道交叉口南50米

被投诉人1：吉水县城市管理局
地址：吉安市吉水县文峰镇龙华中大道499号

被投诉人2：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吉安市吉州区井冈山大道财贸大厦旁2层楼办公室101室

四、基本情况
本项目于2023年7月10日开标，经评标委员会评审，江苏浦莱特实业有限公司为预中标供应商，招标代理机构于7月11日进行了结果公示。7月14日，投诉人就评审结果向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出质疑，代理机构于7月20日对质疑事项逐一回复。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于7月25日向吉水县财政局提出投诉，依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94号）第二十一条之规定，我局依法予以受理。经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审查，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

投诉事项1：我司就《吉水县城市管理局》吉水县路灯照明光源改造采购项目的开标结果提出异议。评标委员会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未按评审程序、评审方法和评审标准参与采购项目评审，评审过程中可能受非法干预，损害投标人利益，存在评标错误，导致改变中标结果。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和所有参与此项目供应商的合法权益，特申请相关监管部门提出评审无效，重新评审。根据招标文件评分要求:1.基本技术参数(36分)，2.技术标评审(检测报告24分)，3.商务标评审(10分《其中三体系5分，售后服务方案5分》），4.报价得分(30分)。

投诉事项2：中标单位中小微企业声明函无效，涉嫌虚假应标。

投诉事项3：采购人及代理机构在有质疑未回复的情况下，还签订合同并公示，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二）投诉请求

为维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保护政府采购当事人和所有参与此项目供应商的合法权益，请依法重新评审我司技术加分客观分内容及判定江苏浦莱特实业有限公司小微企业承诺函无效。

五、调查情况

为核实投诉事项情况，我局组织专家通过调阅相关材料、向投诉主体、被投诉人调查取证，根据调查结果出具如下意见：

关于投诉事项1：投诉人的技术评审因素“150w灯具优势中（1）投标人所投LED75W或150W灯具在温度＞30℃，持续时间＞230h通过耐久性试验和耐热试验（GB7000.1-2015及GB7000.203-2013标准）后能正常工作的得1.5分”，投诉人提供的检测报告中未列明GB7000.203-2013标准。（2）技术评审因素中“240w灯具优势中③通过电气强度试验，载流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500V未击穿、带电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1440V未击穿，绝缘电阻符合要求，以上全部符合得2分（少提供或未提供不得分）”，投诉人提供的检测报告中没有“绝缘电阻符合要求”的相关数据检测内容。（3）技术评审因素中“150w灯具优势中③通过电气强度试验，载流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500V未击穿、带电部件与灯具的金属部件之间1440V未击穿，绝缘电阻符合要求，以上全部符合得4分（少提供或未提供不得分）”，投诉人提供的检测报告中没有“绝缘电阻符合要求”的相关数据检测内容。

经调查专家组没有发现评标委员会未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审办法、评审标准进行评审的情形。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第二款，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2：根据预中标供应商提供的分项报价表表明其所投产品涉及到三家制造商，在投标文件中对三家制造商的企业类型分三个声明函进行了声明，该声明函存在格式（形式）问题，但不影响其企业类型的认定且企业所在地工业和信息化局均已确认三家制造商都为小型企业，故不构成“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情形。因此，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关于投诉事项3：根据政府采购法规，采购人在未接到政府采购监管部门的暂停采购活动的通知前，有权继续开展采购活动，且根据当地政府优化营商环境的要求，中标公示、合同签订及公告都需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另外，投诉人于2023年7月12日向江西省朝旭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提出了质疑，江西省朝旭企业有限公司于2023年7月14日接到投诉人的质疑函，并于2023年7月20日对质疑事项进行了回复。以上采购当事人的行为都在法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未发现违规情形。因此，该投诉事项不成立。
六、本机关处理依据及决定

依据调查组意见，结合评审及相关取证资料，本机关认为：专家组调查程序合法，调查结论合规，本机关同意专家组调查意见，投诉人所诉事项不成立，投诉诉求不予支持。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之规定，本局处理决定如下：依法驳回投诉，本项目继续开展采购活动。
七、权利告知

投诉人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起60日内申请行政复议或六个月内提起行政诉讼。

                                 吉水县财政局

2023年8月8日 

